
 

交通部觀光局暨所屬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受理查
詢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範圍案件收費標準名稱修正
總說明 

交通部觀光局暨所屬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受理查詢國家級風景特定

區範圍案件收費標準（以下簡稱本標準）於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訂定

發布。基於行政院推動組織調整，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業經總統於一百十

二年六月七日制定公布，行政院並定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施行，原交

通部觀光局之權責事項，改由交通部觀光署管轄，爰本收費標準名稱配合

修正之。 

  



 

交通部觀光局暨所屬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受理查
詢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範圍案件收費標準名稱修正
對照表 

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

交通部觀光署及所屬各國

家風景區管理處受理查詢

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範圍案

件收費標準 

交通部觀光局暨所屬各國

家風景區管理處受理查詢

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範圍案

件收費標準 

一、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

，原交通部觀光局之

權責事項，改由交通

部觀光署管轄，爰修

正機關名稱。 

二、參考「立法慣用語詞

及標點符號」一、（

一），將名稱中之連

接詞由「暨」修正為

「及」。 

 
  


